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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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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排水与污水处理服务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城市排水服务要求、管理要求以及认证评价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

a) 证实组织满足顾客要求及适用法律法规要求的城市排水与污水处理服务提供能力；

b) 城市排水与污水处理服务组织规范其服务活动；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

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   

件。

GB 18918 《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

GB 12348 《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

GB 50231 《机械设备安装工程施工及验收通用规范》

GB 50235 《工业金属管道工程施工规范》

GB 50303 《建筑电气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

GB 50093 《自动化仪表施工及质量验收规范》

GB 50318 《城市排水工程规划规范》

GB 50268 《给水排水管道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

GB 50141 《给水排水构筑物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

GB 50208 《地下防水工程质量验收规范》

GB  50334《城市污水处理厂工程质量验收规范》

GB/T 19004 《追求组织的持续成功 质量管理方法》

GB/T30146 《公共安全 业务连续性管理体系 要求》

DB31/199 污水综合排放标准

DB31/982 《城镇污水处理厂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DB31/1025 《恶臭（异味）污染物排放标准》

CJJ68《城镇排水管渠与泵站运行、维护及安全技术规程》

CJJ6《城镇排水管道维护安全技术规程》

CJJ60《城镇污水处理厂运行、维护及其安全技术规程》

CJJ61 《城市地下管线探测技术规程》

CJJ/T182-2014《城镇供水与污水处理化验室技术规程》

DG/TJ08-2110 《城镇排水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

DGJ08-87 《市政道路、排水管道成品与半成品施工及验收规程》

DG/TJ08-236 《市政地下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

RB/T 314 合格评定 服务认证模式选择与应用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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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城市排水 Urban drainage
城市排水系统收集 、输送、 处理和排放城市污水和雨水的排水方式。

3.2

城市排水设施 Urban drainage facilities
用于满足城市污水和雨水收集、输送、防汛、污水处理、污泥处理和排放的公共排水设施和自建排水

设施。

3.3

城市排水系统 Urban drainage system
城市排水设施（见3.2）的组合。

3.4

公共排水设施 Public drainage facilities
供公众使用的城市排水设施。

3.5

自建排水设施 Self built drainage facilities
由单位或者个人自行建设的、供本区域专用的城市排水设施。

3.6

城市排水服务 Urban drainage service
保障城市排水系统能力满足本区域排水持续发展的运营活动。

包括：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的规划，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设施的建设、维护与保护，城镇排水设施排

水与污水处理，以及城镇内涝防治。

3.7

突发公共事件 pubic emergency
是指突然发生，造成或者可能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财产损失、生态环境破坏和严重社会危害，危及公

共安全的紧急事件。

注：根据社会危害程度、影响范围等因素，可分为：特别重大、重大、较大和一般四级。

突发事件的构成要素：突然爆发、难以预料、必然原因、严重后果、需紧急处理。

[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

3.8

事件 incident
计划外的服务中断、服务质量降低或尚未对服务造成影响的情况。

3.9

问题 problem
一个或多个实际或潜在事件（3.8）的原因。

3.10

服务可用性 service availability
服务或服务的组成部分，在约定时间或约定时间段内履行其规定功能的能力。

3.11

服务连续性 service continuity
无间断或以约定的交付服务的能力。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9F%8E%E5%B8%82%E6%B1%A1%E6%B0%B4/6268617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8E%AF%E5%A2%83%E7%A0%B4%E5%9D%8F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B4%A7%E6%80%A5%E4%BA%8B%E4%BB%B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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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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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级别 service level
组织和顾客间协商的绩效，明确了服务及两者间的约定。

注1：服务级别协议：组织和顾客间签署的成文协议，明确了服务及两者间约定的绩效。

注2：组织可能与外部供应商或内部供应商之间签署服务级别协议。

注3：合同或其他类型的成文协议中也可以包括服务级别协议。

3.13

最长可接受中断时间（MAO） maximum acceptable outage
不能提供服务，或者活动无法进行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变得不能接受之前的时间。   

[来源：GB/T 30146-2013《公共安全 业务连续性管理体系 要求》]

3.14

最长可容忍中断时间（MTPD） maximum tolerable period of disruption；
不能提供服务，或者活动无法进行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变得不能容忍之前的时间。   

[来源：GB/T30146-2013《公共安全 业务连续性管理体系 要求》]

3.15

恢复点目标（RPO） recovery point objective；
为使活动能够恢复进行，而必须将该活动所用的信息恢复到某时间点。   

[来源：GB/T 30146-2013《公共安全 业务连续性管理体系 要求》]

3.16

恢复时间目标（RTO） recovery time objective；
事件发生后到下列活动完成之间的时间段。

——服务必须恢复，或

——活动必须恢复，或

——资源必须复原

注：对于服务和活动，恢复时间目标必须小于组织不能接受的导致服务停止供应、活动无法执行等负

面影响所需的时间。

[来源：GB/T 30146-2013《公共安全 业务连续性管理体系 要求》]

3.17

发布 release；
作为一项或多项变更的结果，已经部署到生产环境里的一项或多项新的或变更的服务的集合。

3.18

服务转换 service transition；
将新的或变更的服务移入或移出生产环境的活动。

4 服务要求

4.1 总则

组织应开展排水服务所需活动，提供满足城市污水和雨水收集、输送、防汛、污水处理和排放、污泥

处理等全生命周期的服务。应包括但不限于：

a) 提供城市排水系统可行性研究和工程建设；

b) 提供城市排水系统资产管理；

c) 制定服务周期内的运行服务方案；

d) 制定完善各项生产运行工艺、运行模式、运行水位等，确保各类目标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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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提供污水、污泥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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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提供水质、污泥监测；

g) 公众投诉受理；

h) 公众满意度测评；

i) 突发公共事件的响应、处置；

j) 精准运行，降低环境污染的风险；

k) 排水服务相关资讯、资料、档案的收集、整理、保管、传递；

4.2 城市排水系统设施设备建设与维护

4.2.1 城市排水系统设施设备建设

4.2.2.1 满足城市污水收集、输送、防汛、污水处理、污泥处理及处置和排放的需求，以扩大生产能力或

新增工程效益为主要目的的新建、改建、扩建等建设规划。区域污水收集率≥90%。规划建设全生命周期   要

求应包含以下条件：

a) 项目储备管理；

b) 年度投资管理；

c) 城市排水系统设施设备建设期管理，应包括：工程前期报建；工程可行性研究；初步设计；投资

控制目标设定；进度计划；项目实施方案； 验收等；

d) 合规性文件管理；

区域污水收集率 =
评价年度内服务区域实际收集的污水量

评价年度内服务区域应当收集的污水量
×100%

注：实际收集的污水量是指经排水管网收集至污水处理厂前端的污水量，按进厂处理的污水量与溢流

排放的污水量之和测算；应当收集的污水量是指应当集中处理的污水排放量，按实际收集的污水

量与直接排放的污水量之和测算。

4.2.2.2 确保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建设项目开工之前应向城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国家相关行政管理部

门申请并获取以下必要的合规性文件。

4.2.2 城市排水系统设施设备维护

4.2.2.1 应进行泵站的保养、维护和维修，以确保泵站有效运行。

4.2.2.2 应进行污水输送管线的保养、维护和维修，以确保污水输送的运行。

4.2.2.3 为确保排入水体污水达到排放标准以及污水处理过程中产生的污泥达到排放标准，应对污水处理

和污泥处理设备进行保养、维护和维修。

4.3 输送及防汛服务

为确保城市污水及汛期防汛的排水输送，协同污水处理厂达标排放，区域污水冒溢率≤0.3次/（平方

公里•年），满足降雨积水要求，见表1。应制定一个或多个输送调度方案，以及各干线上下游一体化调度

措施，确保城市排水系统有效运行，并进行评审。应包括但不限于：

a) 泵站的日常运行

b) 干线降雨运行

c) 各种故障的应急措施

d) 运行水位

应考虑：

a) 各不同输送干线系统的服务区域范围

b) 服务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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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服务人口

d) 所接纳污水的区域、泵站、水量

评价年度内服务区域累计发生的污水冒溢次数
区域污水冒溢率 =

服务区域面积
×100%

注：污水冒溢是指因下游排水不畅致使污水（不含降雨期间的合流污水）冒出地面的状态； 

冒溢次数按接到报告及巡察发现的数量统计，同一地点的多次冒溢应累计计算。

表 1 降雨积水

降水状况 降雨积水

旱季 0 个/㎡

雨季

蓝色预警降水 0 个/㎡

黄色预警降水 0~1 个/㎡

橙色预警降水 1~3 个/㎡

红色预警降水 ≤5 个/㎡

4.4 污水和污泥处理服务

应制定污水、污泥处理运行方案的策划，确定污水处理达标排放所需的过程，制定污水、污泥处理过

程控制措施，并进行评审。实施运行方案，确保污水和污泥达标排放，污水处理处理率≥95%，污水处理   合

格率≥99%。应满足以下要求：

a) 污水处理厂出水应符合《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的规定；

b) 管理、使用和维护项目设施的进出水水质、污泥泥质以及大气污染物等在线检测装置，保证检测

装置的正常在线运行；

c) 根据《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城镇污水处理厂运行、维护及安全技术规程》、

《城镇污水处理厂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的规定及其他相关技术规范要求的取样频率、方法、检

测、标准方法等，负责对进、出水水质和污泥泥质进行检测；

d) 制定设施设备应急预案，定期培训演练并有记录；

评价年度内服务区域实际处理的污水量
污水处理处理率 =

评价年度内服务区域实际收集的污水量
× 100%

注：实际处理的污水量是指（进水泵提升）进厂处理的污水量；实际收集的污水量同5.2.9.2。

评价年度内各单项检验合格总次数
污水处理合格率 =

各项检验的总次数
× 100%

注：检验项目按照GB18918-2002《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规定，污染物的来源及性质，将

污染物控制项目分为基本控制项目和选择控制项目两类。基本控制项目主要包括影响水环境和城

镇污水处理厂一般处理工艺可以去除的常规污染物，以及部分一类污染物，共19项。选择控制项

目包括对环境有较长期影响或毒性较大的污染物，共计43项。基本控制项目必须执行。选择控制

项目，由地方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根据污水处理厂接纳的工业污染物的类别和水环境质量要求

选择控制。

http://www.dowater.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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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连续性服务

应根据相关行政管理部门应急响应规定，落实各级防范措施，确保满足城市排水系统的运行连续性要

求。制定连续性应急响应措施，并确定有效，以最长可接受中断时间（MAO）、最长可容忍中断时间

（MTPD）、恢复点目标（RPO）、恢复时间目标（RTO）等指标得到满足。应制定连续性方案，

a) 以满足在确定的时间和约定的能力范围内连续和恢复优先活动的要求

b) 减少中断的可能性

c) 缩短中断时间

d) 限制中断的影响

e) 提供充足的有效资源，包括：

1) 人员

2) 信息和数据

3) 建筑物、工作场所或其他设施及相关公共设施等基础设施

4) 设备和耗材

5) 信息通信技术系统

6) 交通和物流

7) 资金

8) 合作方和供应商

4.6 监测服务

4.6.1 应确保出水水质、污泥泥质、大气污染物以及其他污染，在排放之前满足排放标准的要求。

4.6.2 出水水质应通过例行监测、在线监测确定，在线监测数据将实时传输至有关行政管理部门。

4.6.3 应保留监测结果。就进行的任何日常检测，应确保可随时委托有资格的检验机构进行一项或多项   

检测，以核实提供的结果有效性。

5 管理要求

5.1 通用要求

服务组织应建立并实施管理体系，持续改进并确保其有效性。企业应：

——明确服务流程，识别服务接触点，确定服务接触面，建立服务总蓝图；

——针对全过程建立各个环节服务子蓝图；

——确定为确保服务提供和交付所需的准则和方法；

——确保可以获得必要的资源和信息，以支持服务提供和交付的运行和监视；

——监视、测量（适用时）和分析；

——实施必要的措施，以实现管理体系的持续改进；

——建立包含服务要求的管理目标；

组织应策划、实施和控制为满足要求和实施所涉措施所必需的过程，制定完善的运行服务方案。建立

过程的绩效准则。组织应确定外包过程得到控制。

5.2 服务管理

5.2.1 服务交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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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应开展服务交付所需活动，提供满足城市污水和雨水收集、输送、防汛、污水处理和排放、污泥

处理等全生命周期的服务。满足 4.1 条款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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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2 服务策划

5.2.2.1 应确定服务要求，并形成文件。包括：

a) 按照服务周期，新签或续签合同的要求，

b) 服务周期内，新增服务或服务变更的要求。

5.2.2.2 组织应当根据组织、相关行政管理部门、客户、市民用户和其他利益相关方的需要，确定服务的

关键性。包括：

a) 输送干线的日常维护、运行（指机械设施、机电设备、电气设备的保养、干线巡视等）及输送泵

站的运行调度。

b) 输送干线应急设施的启用、输送干线降雨应急调度、非正常运行的应急调度等。

c) 各污水处理厂、污泥厂运行管理。污水出水水质、气体排放不低于客户要求水平，对污泥泥质进

行检测，确保污泥的安全运输和安全处理、处置。

d) 污水处理厂进水突发异常、设施（备）突发故障，恶劣气象等条件下的厂内应急和上下游应急调

度。

5.2.2.3 组织应根据组织、客户、用户和其他相关的需求确定服务的紧急程度，组织应确定和管理服务之

间的依赖关系和重复关系，包括：

a) 组织与国家、城市相关行政管理部门的关系；

b) 组织与环境保护行政管理部门的关系；

c) 组织与安全生产、职业健康行政管理部门的关系；

d) 组织与业务管理部门（各级区县水务业务管理单位）的关系

e) 组织与公众媒体的关系

f) 组织与市民用户的关系

5.2.2.4 组织应考虑可用资源，优先考虑服务变更请求和新的或变更的服务提议，以与业务需求和服务管

理目标保持一致。包括以下几种情况：

a) 增加或减少重要设施设备，配合施工或其他运行模式转变致使工艺有重大变化；

b) 必须较大调整运行方式，且期限预计在一个月及其以上的；

c) 不论何种原因造成的，但将涉及二个及其以上排水系统或一条及其以上支线；

d) 年度运行情况汇总及分析，通过归纳和总结不断优化运行方式和效率，提高运行管理水平；

5.2.2.5 受理、处置，妥善处理各类来信、来访工作，应建立并实施客户投诉处理机制，针对客户的投   

诉，24 小时之内响应，100%处理，并对投诉处理结果进行跟踪。

5.2.2.6 应至少每半年进行 1 次客户满意度测评，客户满意度不低于 90%。

5.2.3 服务生命周期内各参与方的控制

5.2.3.1 无论任何一方参与了支持服务生命周期内的实施活动，组织均应对本文件的要求和交付的服务负

责。

5.2.3.2 组织应确定评价和选择服务生命周期内其他参与方的准则，并实施评价和选择。服务生命周期内

其他参与方可以是外部供应商，也可以是内部供应商，还可以是作为供应商的客户。组织应确定以下内容

并形成文件：

a) 其他方提供或运行的服务或部分服务。

b) 其他方运行的组织服务的过程或部分过程。

5.2.3.3 满足服务要求，组织应协调与服务生命周期内其他参与方的活动，包括服务策划、设计、转换、

交付和改进服务。

5.2.3.4 组织应对其他各方定义和应用下列相关的控制措施：

a) 过程绩效测量和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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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服务或部分服务在满足服务要求方面的有效性测量和评价。

5.2.4 服务目录

企业应建立包含服务要求的服务目录，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a) 设施设备建设与维护

b) 输送及防汛

c) 污水、污泥处理

d) 调度服务

e) 应急服务

f) 检测服务

5.2.5 服务设计与开发

5.2.5.1 变更管理

组织应根据 5.2.2.4 条款要求，制定并形成文件，定义以下内容：

a) 纳入变更管理控制的服务和其他项目；

b) 变更类型，（包括紧急变更）以及管理变更的方法；

c) 对客户或服务有潜在重大影响的变更的判定准则。

应对所有变更实施记录和分类，包括增加、撤销或转换服务的提议。组织应使用第 5.2.5.2 条所述服

务设计和转换以实施以下活动：

a) 依照变更管理策略确定的可能对顾客或其他服务造成重大影响的新服务；

b) 对依照变更管理策略确定的可能对客户或其他服务造成重大影响的服务变更；

c) 根据变更管理策略，由服务的设计和转换管理的变更类别；

d) 撤销某一服务；

e) 组织将现有服务转让给客户或其他方；

f) 客户或其他方将现有服务转让给组织。

组织和相关方应就变更是否批准和变更优先顺序做出决策。决策时应考虑风险、商业利益、可行性和   

财务影响。应对新的或变更的服务的评估、批准、计划和评审，还应考虑变更对以下各项的潜在影响：

a) 现有服务；

b) 客户、用户和其他相关方；

c) 本文件要求的策略和计划；

d) 服务能力、服务可用性、服务连续性和环保、安全；

e) 其他变更、发布和部署计划；

应对批准的变更进行准备、验证，并进行试生产。在部署对城市排水系统的更改后，应更新系统信   

息。应向相关方通知已批准变更的拟部署日期及部署详情。

应策划回退或补救不成功变更所需的活动，如果变更失败，应进行变更回退或补救。失败的变更应被   

调查并采取商定的措施。

组织应评审变更的有效性，并采取与相关方商定的措施。应按计划的时间间隔分析变更请求记录以发   

现相关趋势。应记录并评审分析结果和结论，识别改进机会。

5.2.5.2 服务设计和转换

策划时，应使用第 5.2.2.4 条确定的新的或变更的服务的服务要求，并包含括：

a) 设计、开发和转换活动的权限和职责；

b) 组织或其他方按进度开展的活动;
c) 人员、技术、信息和财务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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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内容仅为本文档的试下载部分，为可阅读页数的一半内容。如要下载或阅读

全文，请访问：https://d.book118.com/435022234113011142
d)

https://d.book118.com/435022234113011142

